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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V 

Annex V 

 

 

《 粉 嶺 ／ 上 水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F S S / 2 1》  

考 慮 申 述 編 號 T P B / R / S / F S S / 2 1 - 1 至 2  

(第 1 組 － 兩 份 申 述 書 )  

 

DRAFT FANLING/SHEUNG SHUI OUTLINE ZONING PLAN NO. S/FSS/21 

CONSIDER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NO. TPB/R/S/FSS/21-1 TO 2 

(Group One – Two Representations) 

 

 

申述人名單: 

List of Representers: 

 

 

R1:  

 

鴻輝採購(控股)有限公司 

Orientfunds Sourcing (Holdings) Limited 

 

R2:  Ng Wing Yuk 先生   

Mr Ng Wing Yu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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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V I   

《粉嶺／上水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F S S / 2 1》  

考慮申述編號 T P B / R / S / F S S / 2 1 - 1 至 2  

(第 1 組－兩份申述書 )  

第 1 組申述內容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 

申述

編號  

申述人  位置  

( 申述地點 )  

申述內容  規劃署的回應  

R 1  鴻 輝 採 購

(控股 ) 有限

公司  

粉 嶺 ／ 上 水

規 劃 區 第

2 5 及 2 6 區

(安樂村 )  

－  支 持 更 妥 善 地

運 用 有 限 的 工

業 土 地 資 源 這

個大體取向  

－  支 持 修 訂 項 目

( d ) 、 ( e ) 、

( g ) 、 ( h ) 及

( i ) 。 這 些 修 訂

項 目 是 關 於 修

訂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； 加 入 有

關 用 途 和 設 施

是 附 屬 於 發 展

及 與 其 直 接 有

關 的 豁 免 計 算

地 積 比 率 的 條

款 ； 加 入 可 根

據《建 築物 ( 規

劃 ) 規例》 ，增

加 地 積 比 率 的

條 款 ； 以 及 加

入 有 關 略 為 放

寬 地 積 比 率 ／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的條款等  

備 悉 這 些 表 示 支

持的意見。  



-  2  -  

2  

 

申述

編號  

申述人  位置  

( 申述地點 )  

申述內容  規劃署的回應  

R 2  N g  W i n g  

Y u k 先生  

粉 嶺 ／ 上 水

規 劃 區 第

2 5 及 2 6 區

(安樂村 )  

－  支 持 關 於 修 訂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的 修 訂 項 目

( e )  

－  反 對 關 於 修 訂

地 積 比 率 限 制

的修訂項目 ( d )  

備 悉 這 些 表 示 支

持的意見。  

 

 

至 於 把 地 積 比 率

由 5 . 0 倍 增 加 至

9 . 0 倍 的 建 議 ，

須 注 意 的 是 ， 該

區 的 發 展 密 度 受

現 有 基 礎設 施 ( 特

別 是 供 水 、 交 通

和 排 污 設 施 的 容

量 ) 所 限 制。 雖 然

在 現 階 段 ， 整 體

增 加 地 積 比 率 在

技 術 上 不 可 行 ，

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上 「 工 業 」 地

帶 的 《 註 釋 》 已

訂 明 可 接 獲 申 請

略 為 放 寬 地 積 比

率 及 建 築 物 高

度 。 城 規 會 會 根

據條例第 1 6 條，

按 發 展 項 目 或 發

展 建 議 的 個 別 情

況 ， 考 慮 略 為 放

寬 地 積 比 率 及 建

築物高度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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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VIII 

 

粉嶺／上水主要社區設施 

 

設施種類 
《香港規劃標準
與準則》的標準 

按標準要求 

(基於計劃 

人口) 

供應 
  剩餘/ 短缺 

(已計劃的 

供應) 現有的 已計劃的 

地區休憩用 
地 

每1 0 0,0 0 0 人 

1 0 公頃 

29.03 公頃 19.48 公頃 30.15 公頃 + 1.12 公頃 

鄰舍休憩用 
地 

每1 0 0, 0 0 0 人

1 0 公頃 

29.03 公頃 49.15 公頃 59.36 公頃 + 30.33 公頃 

中學 每4 0 名1 2 - 1 7 

歲青少年設一間

全日制學校課室 

347.80 課室 574 課室 574 課室 + 226.20 課室 

小學 每2 5 . 5 名 

6 - 1 1 歲兒童設

一間全日制學校

課室 

 548.90 課室 583 課室 

 

668 課室  + 119.1 課室 

幼稚園及幼兒

班 

每1, 0 0 0 名 

3至6歲以下幼童

設2 6 個課室 

159.54 課室 

 

221 課室 

 

234 課室 

 

 + 74.46 課室 

警區警署 每2 0 0, 0 0 0 –

5 0 0, 0 0 0 人設

一間 

0.61 0 0 - 0.61 

分區警署 每1 0 0, 0 0 0 –

2 0 0 ,0 0 0 人設

一間 

1.51 1 1 - 0.51 

醫院 每1 ,0 0 0 人設

5 . 5張病牀 

1,664.18 733 1,233 - 431.18* 

普通科診療所

／ 健康中心 

每1 0 0, 0 0 0 人

設一間 

3.03 2 3 - 0.03 

裁判法院 (8個

法庭) 

每6 6 0, 0 0 0 人

設一間 

0.46 1 1 + 0.54 

 

綜合青少年服

務中心 

每1 2 ,0 0 0 名屬

於6 至2 4 歲年

齡組別的兒童／ 

青年設一間 

3.89 7 7 + 3.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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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種類 
《香港規劃標準
與準則》的標準 

按標準要求 

(基於計劃 

人口) 

供應 
  剩餘/ 短缺 

(已計劃的 

供應) 現有的 已計劃的 

綜合家庭服務

中心 

每1 0 0 ,0 0 0 至

1 5 0, 0 0 0 人設

一間 

1.94 3 3 + 1.06 

 

圖書館 每2 0 0 ,0 0 0 人

應設一間分區圖

書館 

1.51 3 3 + 1.49 

 

體育中心 每5 0 ,0 0 0 至 
6 5 ,0 0 0 人一個 

4.47 5 5 + 0.53 

 

運動場／運動

場館 

每2 0 0 , 0 0 0 至 
2 5 0, 0 0 0 人一
個 

1.16 1 1 - 0.16 

遊泳池場館- 

標準池 

每2 8 7 ,0 0 0 人

一個場館 

1.01 1 1 - 0.01 

 

* 醫院病床是根據較廣濶範圍去評估供求的。在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範圍内如有短缺情況，可以由附

近地區的設施補充。在古洞北已計劃興建一間醫院。 










